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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读双学位管理办法（试行），“双学位”是指在校本科生

在保证完成主修专业的同时，学有余力，根据学校有关规定

，经自愿申请，学校考核同意，修读跨学科门类的另一专业

课程，达到授予学位条件者，可同时获得另一个学科门类的

学士学位。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化教育改革，主动适应

社会需要，根据《河南省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双学位试点工

作的通知》（豫学位[2010]1号）、《河南省高等学校双学位

教育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精神，学校实行全日制本科生跨

学科修读双学位教育，允许学业优秀本科生在学好主修专业

的基础上，跨学科修读双学位，培养宽厚型、复合型、开放

型、创新型人才。为了规范管理，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双学位”是指在校本科生在保证完成主修专业的同时，学

有余力，根据学校有关规定，经自愿申请，学校考核同意，

修读跨学科门类的另一专业课程，达到授予学位条件者，可

同时获得另一个学科门类的学士学位。 第三条 本科生修读双

学位教育实行学分制管理。第二章 组织管理及办学条件 第四

条 成立由教学副校长为组长、教务处处长为副组长、院（系

）负责人为成员的双学位教育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

在教务处，具体负责双学位教育管理工作。 第五条 开办双学

位的专业必须是我校已取得学士学位授权的专业，具有满足

双学位培养要求的师资力量及实验、实训、毕业设计等教学

条件，经过研究获准的本科专业。 第六条 双学位的教学管理



由开办院（系）和教务处共同负责。开办院（系）负责培养

方案的制定、教师聘任以及课程编排、考试组织、成绩统计

登录等工作；教务处负责开办专业申请与资格审核、培养方

案审定、教学质量监控、学籍管理和学位资格审核及证书发

放等工作。第三章 专业设置及培养方案制定原则 第七条 根据

社会需要、学生专业需求和学科特点，由教务处和各院（系

、部）协商初步确定开设专业，报河南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审批同意后确定。 第八条 双学位教学培养方案和教学要求原

则上参照该专业本科培养方案制定双学位培养方案，以保证

教学培养质量标准的统一。 第九条 双学位专业的课程设置应

包括该专业必要的基础课和专业课等核心课程，以及主要实

践环节和毕业论文（设计），总学分为60学分（其中包括毕

业论文（设计）和实践环节等学分）。课程教学严格按照主

修专业培养方案执行。第四章 修读条件与审批手续 第十条 在

校的各专业本科学生，政治素质好，身体健康，学有余力，

第一学年主修专业必修课和限选课平均学分绩点达2.5以上；

无学籍处理和纪律处分记录的二年级本科生可申请修读双学

位，经院（系）考核同意，教务处审批后择优录取。 第十一

条 审批程序 1．每学年第一学期，教务处协同相关院（系）

公布开设双学位计划，符合修读条件的学生可先进行网络报

名，经审核符合申请修读双学位专业条件的学生，填写《河

南科技学院修读双学位申请表》，经学生所在院（系）和双

学位专业所在院（系）审批同意后，报教务处审核备案。 2

．教务处在审核学生的修读资格后，将同意修读双学位的学

生名单通知学生所在院（系）及所修读的双学位专业所在院

（系）。 3．学生在校期间，只允许申请修读一个双学位专



业。第五章 学籍管理 第十二条 获得修读双学位资格的学生，

其学籍关系保留在主修专业所在院系，原则上不允许转专业

。确因无法坚持学习或有其他特殊原因需中止学习者，须提

出书面申请，经双方院（系）和教务处同意后，可终止修读

双学位。 第十三条 获准修读双学位的学生，依据双学位专业

培养方案和教学要求，可通过教务网参加选课、修课、考试

（考核）、实习、实验和毕业设计（论文）等教学及培养环

节，并按规定交纳学分费。 第十四条 其他未尽事项按照《河

南科技院学籍管理规定》等相关文件执行。第六章 双学位资

格审定与证书发放 第十五条 凡未能按期获得主修专业本科毕

业资格、学位资格的学生，不能获得双学位证书，只发放所

修读双学位专业学习证明（即辅修专业证书）。 第十六条获

准中途退出修读双学位专业规定课程学分未达到50%，允许

所修读的课程转移为主修专业选修课程的学分。 第十七条获

得主修专业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学生在规定年限内完成双

学位课程和毕业论文（设计），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批准后，颁发双学位学士学位证书，双学位教育专业学位证

书上须在专业前注明“辅修”字样。 第十八条 对在修读双学

位期间，受记过及其以上违纪处分者，取消其修读双学位资

格。第七章 收费管理 第十九条 批准参加双学位教育专业学习

的学生，按《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高校收费管理的通知》（豫教财[2007]74

号）和《河南科技学院学生学杂费收缴管理办法（修订）》

（院发字〔2009〕3号）有关规定执行。学分收费标准按最低

的文科综合类专业学分制收费标准75元/学分收取。课程考核

不及格，可参加一次正常补考，补考不收费。补考后仍不及



格者，可选择重新学习（重修）该门课程。重修的课程，按

该门课程学分收费标准的50%（即37.5元/学分）收取学费。 

第二十条 对放弃或取消修读双学位教育专业资格者，退还未

开课程学费。 第二十一条 双学位教育收取的学费由财务处统

一管理。 第二十二条 双学位专业收取的各种修读费，40%留

归学校用于支付水电消耗及教学设施维护，10%留给教学管

理部门用于日常教学管理、试卷（或教学文档）印制，45%

拔给开课院（系）用于补充教学经费，也用于教师评卷、监

考等开支。5%留给学生所在院（系）用于补充教学经费和学

生管理费。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经校学位委员会

同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后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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